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 

Ⅲ硫磺扩能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3 年 3 月 31 日，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在安庆市组织召开了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 III 硫磺扩能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

会议成立了以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建设单位）、安徽瑞祥安全

环保咨询有限公司（验收监测报告书编制单位和验收监测单位）、安徽实华工程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设计单位）、中石化南京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单位）、安徽盈创

石化检修安装有限责任公司（施工单位）、安徽万纬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监理

单位）、北京实华油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环评单位，视频参会），会议邀请 3 名

技术专家等组成的验收组。与会代表查看了项目现场及周边环境，根据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和审批部

门审批意见等要求，对照《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Ⅲ硫磺扩能改造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对本项目工程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意

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名称：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Ⅲ硫磺扩能改造项目 

建设单位：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 

建设性质：扩建 

建设规模：10 万吨/年硫磺、200 吨/时溶剂再生 

建设地点：安徽省安庆市高花亭石化四路 20号（本项目位于安庆石化厂区内西

北侧二联合大院，中心纬度 30°31′32.85010″，中心经度 117°0′57.66719″）。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整体拆除原有Ⅲ硫磺回收装置，原位扩建一套 10 万吨/年硫

磺回收装置，并新建一套 200 吨/时溶剂再生装置，以及对系统配套部分进行改造。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于 2018 年 7 月委托北京实华油海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编制《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Ⅲ硫磺扩能改造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2019 年 2 月 3 日原安庆市环境保护局对该项目下达审查意见的函（环



 

 

建函﹝2019﹞12 号）。 

项目于 2020 年 7 月开工建设，2021 年 12 月竣工，相应环保设施配套建设完成。

并于 2022 年 9 月 17 日投入试运行。 

（三）投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 29383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2857 万元，占总投资的 43.76%。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确定为《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Ⅲ硫磺扩能改造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和项目环评批复中的建设内容。包含 10 万吨/年硫磺回收装置和新

建的 200 吨/时溶剂再生装置等主体装置及配套建成的储运系统、公用工程、环保工

程等。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环办〔2015〕

52 号）中的相关规定，项目的变动情况如下： 



 

 

表 2-1 对照《石油炼制与石油化工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项目变动情况一览表 

类别 文件要求 环评及批复内容 实际建设情况 变动情况 
是否属于

重大变动 

规模 

1.一次炼油加工能力、乙烯裂解加工

能力增大 30%及以上；储罐总数量

或总容积增大 30%及以上。 
2.新增以下重点生产装置或其规模

增大 50%及以上，包括：石油炼制

工业的催化连续重整、催化裂化、延

迟焦化、溶剂脱沥青、对二甲苯（PX）

等，石油化工工业的丙烯腈、精对苯

二甲酸（PTA）、环氧丙烷（PO）、

氯乙烯（VCM）等。 
3.新增重点生产装置外的其他装置

或其规模增大 50%及以上，并导致

新增污染因子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0 万吨/年硫磺、200 吨/时富胺

液处理系统 
10 万吨/年硫磺、200 吨/时富胺

液处理系统 
无 / 

地点 

4.项目重新选址，或在原厂址附近调

整（包括总平面布置或生产装置发生

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显著加重或

防护距离边界发生变化并新增了需

搬迁的敏感点。 

安庆石化炼油老区原有Ⅲ硫磺

回收装置原址 
安庆石化炼油老区原有Ⅲ硫磺

回收装置原址 
无 / 

5.厂外油品、化学品、污水管线路由

调整，穿越新的环境敏感区；防护距

离边界发生变化并新增了需搬迁的

敏感点；在现有环境敏感区内路由发

无厂外油品、化学品、污水管线 
无厂外油品、化学品、污水管线；

未新增敏感点 
无 / 



 

 

类别 文件要求 环评及批复内容 实际建设情况 变动情况 
是否属于

重大变动 
生变动且环境影响或环境风险增大。 

生产工

艺 

6.原料方案、产品方案等工程方案发

生变化。 

原料方案：硫磺回收装置的原

料为酸性气，来自溶剂再生装置

（Ⅲ）、溶剂再生装置（Ⅳ）、

本项目新建的溶剂再生装置

（Ⅴ）、酸性水汽提（Ⅰ）、酸

性水汽提（Ⅱ）、酸性水汽提（Ⅲ）

和煤制氢装置。 
溶剂再生装置的原料为来自重

油加氢装置的富胺液。 
产品方案：10 万吨/年硫磺，

138.071 万吨/年贫胺液 

原料方案：硫磺回收装置的原

料为酸性气，来自溶剂再生装置

（Ⅲ）、溶剂再生装置（Ⅳ）、

本项目新建的溶剂再生装置

（Ⅴ）、酸性水汽提（Ⅰ）、酸

性水汽提（Ⅱ）、酸性水汽提（Ⅲ）

和煤制氢装置。 
溶剂再生装置的原料为来自重

油加氢装置的富胺液。 
产品方案：10 万吨/年硫磺，

138.071 万吨/年贫胺液 

无 否 

7.生产装置工艺调整或原辅材料、燃

料调整，导致新增污染因子或污染物

排放量增加。 

制硫部分采用部分燃烧高温热

转化+两级催化转化的常规

Claus 硫回收工艺，尾气焚烧部

分采用热焚烧工艺，尾气处理部

分采用 SO2 回收工艺。 

制硫部分采用部分燃烧法+两
级催化转化的 Claus 工艺；Claus
尾气经加氢还原吸收+尾气焚

烧+烟气后碱洗脱硫工艺。 

制硫部分工艺不变，仅尾气

处理工艺调整，改为尾气加

氢还原吸收+尾气焚烧+烟
气后碱洗脱硫工艺流程。未

新增污染物。根据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项目污染物

总量指标为 COD：8.37t/a、
SO2：13.86t/a。本次验收过

否 



 

 

类别 文件要求 环评及批复内容 实际建设情况 变动情况 
是否属于

重大变动 
程 污 染 物 总 量 COD ：

0.986t/a、SO2：0.494t/a，总

量小于环评中总量指标。 

环

境

保

护

措

施 

废

气 

8.污染防治措施的工艺、规模、处置

去向、排放形式等调整，导致新增污

染因子或污染物排放量、范围或强度

增加；地下水污染防治分区调整，降

低地下水污染防渗等级；其他可能导

致环境影响或环境风险增大的环保

措施变动。 

硫磺回收单元烟气经烟气脱硫

单元处理后，经吸收塔顶烟囱排

放。 

硫磺回收单元烟气经烟气脱硫

单元处理后，尾气经加氢还原吸

收+尾气焚烧+烟气后碱洗脱硫

后经脱硫塔塔顶烟囱排放。 

烟气处理工艺调整，增加加

氢还原、烟气后碱洗工艺，

尾气焚烧工序位置改变。未

新增污染因子，未增加污染

物排放量。 

否 

液硫池含硫废气收集后排至尾

气焚烧炉焚烧。 
液硫池含硫废气收集后排至尾

气焚烧炉焚烧。 
无 / 

溶剂再生闪蒸罐排放气依托火

炬 20000m3 干式气柜回收，经

双脱装置脱硫后进入燃料气管

网 

富胺液进入富液闪蒸罐，闪蒸出

所携带的烃类，闪蒸气自罐顶经

压力控制送入火炬气柜系统 
无 / 

废

水 

含硫污水来自硫磺回收装置酸

性气分液罐排放废水，含硫污水

依托现有酸性水汽提装置处理； 

含硫污水来自硫磺回收装置酸

性气分液罐排放废水以及急冷

塔废水。密闭送至酸性水汽提装

置。 

因尾气处理工艺调整，增加

急冷塔废水，含硫废水产生

量增加。含硫废水处理合格

后回用，不外排，不增加废

水排放量。 

否 

含油污水主要为机泵冷却水、地

面冲洗水；含油污水（含初期雨

水）通过重力流排入新建的含油

污水收集罐内，经泵提升后送入

新区污水处理场处理； 

含油污水来自装置内机泵冷却、

地面冲洗水；含油污水（含初期

雨水）通过重力流排入含油污水

收集罐内，经泵提升后送入新区

污水处理场处理达标后全部回

含油污水部分回用，部分外

排改为全部回用；污染物排

放量减小。 
否 



 

 

类别 文件要求 环评及批复内容 实际建设情况 变动情况 
是否属于

重大变动 
用。 

含盐污水主要为脱硫废水、胺液

净化污水、锅炉排污、热稳定盐

去除污水等；各单元含盐废水收

集后排入污水处理场合盐系列

处理。 

含盐污水主要为烟气脱硫废水、

锅炉排污、热稳定盐去除污水等

含盐废水；收集后排入污水处理

场合盐系列处理。 

胺液净化系统在其他项目中

建设，本项目不建设胺液净

化系统，无胺液净化污水产

生，污染物排放量减小。 

否 

噪

声 

选用低噪设备，高噪设备应通过

设置独立隔声房、单独基础、加

设减振垫、设置隔声屏障、安装

消声器同时采取绿化、隔声等措

施降低噪声污染。 

选用低噪声设备，高噪设备设置

独立隔声房、单独基础、加设减

振垫、设置隔声屏障、安装消声

器，同时采取绿化、隔声等措施

降低噪声污染。 

无 / 

固

废 

固体废物主要有废催化剂、废瓷

球，以及胺液净化产生的废树

脂，依托现有危废暂存场所，暂

存后均委托危废处置单位处理。 

废催化剂、废瓷球等危险废物依

托现有危废暂存场所，暂存后均

委托有危废处置资质单位处理。 

胺液净化系统在其他项目中

建设，本项目不建设胺液净

化系统，故本项目无废树脂

产生。 

否 

（1）根据本项目环评报告，制硫部分采用部分燃烧高温热转化+两级催化转化的常规 Claus 硫回收工艺，尾气焚烧部分采用热焚

烧工艺，尾气处理部分采用 SO2 回收工艺。本次验收过程中，制硫部分工艺不变，仍采用部分燃烧高温热转化+两级催化转化的常规

Claus 硫回收工艺；尾气处理工艺进行调整，改为：Claus 尾气经加氢还原吸收+尾气焚烧+烟气后碱洗脱硫后排放。 

因在后期经调研康索夫尾气吸收工艺对于设备材质要求较高，且应用业绩较少，所以在实际建设过程中进行工艺调整，采用常规

克劳斯+SCOT 尾气处理+后碱洗工艺。与环评相比，制硫工艺不变，尾气处理工艺进行调整，增加的加氢还原、烟气后碱洗等工艺，

尾气焚烧工序位置改变。 



 

 

本次工艺调整，导致设备发生变动，主要设备中增加的加氢反应器、烟气脱硫

塔等，除尘急冷塔改为急冷塔。辅助设施增加的气氨分液罐、酸性液压送罐、中压

凝结水罐、重沸器凝结水罐、氮气水封罐、中压凝结水闪蒸罐、尾气加热器、尾气

蒸汽发生器、凝结水冷却器、除氧水预热器、急冷水后冷器、贫液冷却器、乏汽冷

凝器、一级反应电加热器等设备。辅助设施减少的中压蒸汽减温器、氧化罐、液碱

罐、酸性气火炬分液罐、省煤器、浆液冷却器、消泡浆液冷却器、SWS 气氨预热器、

再生塔顶后冷器、贫溶剂冷却器等设备。 

原辅材料中增加氢气、阻泡剂、LS-971 脱漏氧保护型催化剂、LSH-03G 低温耐

氧型尾气加氢催化剂等，取消的吸收剂净化单元树脂、惰性树脂等。循环水、氢氧

化钠等年用量减少，除盐水、氮气、克劳斯氧化铝催化剂、胺液等年用量增加。根

据工艺流程及产污节点分析，本项目未新增污染因子，各污染物经本次检测，均能

够达标排放，固体废物均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不会产生不利影响。根据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项目污染物总量指标为 COD：8.37t/a、SO2：13.86t/a。本次验收过

程污染物总量 COD：0.986t/a、SO2：0.494t/a，总量小于环评中总量指标，污染物排

放量未增加，不属于重大变动。 

（2）根据本项目环评报告，本项目硫磺回收单元烟气经烟气脱硫单元处理后，

经吸收塔顶烟囱排放。本次验收过程中，硫磺回收单元烟气经烟气脱硫单元处理后，

尾气经加氢还原吸收+尾气焚烧+烟气后碱洗脱硫后经脱硫塔塔顶烟囱排放。因尾气

处理工艺调整，增加的加氢还原、烟气后碱洗等工艺，尾气焚烧工序位置改变，但

未新增污染因子，增加的废气处理效率，各污染物经本次检测，均能够达标排放，

污染物排放量减小，不属于重大变动。 

（3）根据本项目环评报告，本项目含硫污水来自硫磺回收装置酸性气分液罐排

放废水，含硫污水依托现有酸性水汽提装置处理。本次验收过程中，含硫污水主要

来自分液罐排放废水以及急冷塔废水，密闭送至酸性水汽提装置。因工艺调整，增

加急冷塔废水产污工序，但未新增污染因子，含硫废水产生量为 8.1t/h，经厂区酸性

水汽提装置处理，汽提后的净化水部分回用，剩余的净化水去污水处理场含油污水

处理设施，处理合格后回用，不外排，污染物排放量减小，不属于重大变动。 

（4）根据本项目环评报告，含油污水主要为机泵冷却水、地面冲洗水；含油污

水（含初期雨水）通过重力流排入新建的含油污水收集罐内，经泵提升后送入新区



 

 

污水处理场处理。本次验收过程中，含油污水来自装置内机泵冷却、地面冲洗水；

含油污水（含初期雨水）通过重力流排入含油污水收集罐内，经泵提升后送入新区

污水处理场处理达标后全部回用。因污水处理站提升改造，且含油污水经处理后满

足回用水标准，全部回用，污染物排放量减小，不属于重大变动。 

（5）根据本项目环评报告，本项目含盐污水主要为脱硫废水、胺液净化污水、

锅炉排污、热稳定盐去除污水等；各单元含盐废水收集后排入现有污水处理场处理。

本次验收过程中，含盐污水主要为烟气脱硫废水、锅炉排污废水、热稳定盐去除污

水等含盐废水；收集后排入现有污水处理场处理。因胺液净化系统在其他项目中建

设，本项目不建设胺液净化系统，无胺液净化污水产生，污染物排放量减小，不属

于重大变动。 

（6）根据本项目环评报告，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有废催化剂、废瓷球，以及胺

液净化产生的废树脂，依托现有危废暂存场所，暂存后均委托危废处置单位处理。

本次验收过程中，固体废物主要为废催化剂、废瓷球等危险废物，依托现有危废暂

存场所，暂存后均委托有危废处置资质单位处理。胺液净化系统在其他项目中建设，

本项目不建设胺液净化系统，无废树脂产生，不属于重大变动。 

经实地勘查以及与环评和批复对比，按照环保部《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

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 号）中《石油炼制与石油化工

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文件要求，本项目规模不变，地点不变，制硫工

艺不变，尾气处理部分增加加氢还原、烟气后碱洗等工艺，未新增污染因子，污染

物排放总量减小，根据实际验收监测结果，各污染物均能达标排放，未引起不利环

境影响，本项目无重大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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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废水污染源主要包括含硫污水、含油污水、含盐污水和初期雨水。含

硫废水进入二联合区域污水汽提装置处理后排入现有污水处理场处理回用；含油

污水送往现有污水处理场处理，处理后全部回用；含盐污水预处理后送往现有污

水处理场处理，处理合格后排放。总废水排放量为 3.14m3/h（26376m3/a）。 

含硫污水： 

含硫污水来自硫磺回收装置酸性气分液罐排放废水，间断排放，折合连续排

放量约 1.0m3/h；急冷塔排放废水，连续排放，水量为 7.1m3/h。 

项目总的含硫污水量为 8.1m3/h，送至二联合区域污水汽提装置处理，汽提

后的净化水部分回用，剩余的净化水去污水处理场含油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合格

后回用。 

含盐污水： 

含盐污水包括硫磺回收装置的烟气脱硫塔脱硫污水 0.1m3/h、余热锅炉污水

1.41m3/h，均为连续排放。其中烟气脱硫塔产生的亚硫酸钠溶液送至Ⅲ催化烟气

脱硫装置处理，余热锅炉污水经冷却后，排至二联合循环水厂排污水。溶剂再生

过滤装置产生的热稳定盐去除污水 0.53m3/h，为间断排放。 

循环水由二联合循环水场提供。二联合循环水场设计总供水量为 6000m3/h，

现用水量约为 3000m3/h，本项目新增循环水量 495.4m3/h，新增循环水排污量

1.1m3/h，送往现有污水处理场处理后达标排放。 

本项目总的含盐废水量为 3.14m3/h，经收集处理后最终均进入现有污水处理

场达标排放。 

含油污水： 

含油污水来自装置内机泵冷却、地面冲洗水，间断排放，折连续量约 6.5m3/h。 

含油污水通过重力流排入新建的含油污水收集罐内，经泵提升送入厂区污水

处理场处理达标后全部回用，不外排。 

（二）废气 

（1）有组织废气 

硫磺回收装置（Ⅲ）有组织废气主要是尾气焚烧炉尾气，烟气经烟气脱硫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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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烟囱排空，排空烟气中 SO2 的浓度≤50mg/Nm3，满足《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

排放标准》GB31570-2015 的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硫磺回收（Ⅲ）装置与现有 2 套硫磺回收装置互为备用，其中一套硫磺装置

非计划停工时，全厂酸性气可通过酸性气总管送至备用硫磺装置处理。 

液硫池上设液硫脱气泵+空气鼓泡循环脱气，将含硫气体排至尾气焚烧炉焚

烧，改善了操作环境。 

装置设停工吹扫密闭排放线，消除停工期间装置吹扫和蒸塔操作时尾气排

放，改善了装置及周边环境。 

溶剂再生闪蒸罐排放气依托火炬 20000m3 干式气柜回收，再去新区双脱装置

脱硫后进入燃料气管网。 

（2）无组织废气 

安庆石化在全厂范围内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工作，同时建立 LDAR

检测维修管理数据库，采取有针对性的减少无组织泄漏排放的措施，使 LDAR

的监测与管理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日常工作，构建起真正的清洁环保型企业，从而

真正有效地降低无组织排放。 

生产加工过程均在密闭系统中进行，生产采用密闭采样器，减轻了生产过程

中的烃类无组织排放。 

（三）噪声 

本项目的噪声源主要有加热炉、机泵、风机、空冷器等，其声压级为

80~93dB(A)。 

对噪声大的噪声源，采取了相应的治理措施。 

①鼓风机进口及放空管道设置消声器； 

②焚烧炉选用低噪声燃烧器，风道部分采用保温隔声材料； 

③选用低噪声设备，如机泵电机都选用低噪声的防爆电机； 

④对噪声＞85dB（A）设备进行降噪处理，以改善噪声敏感区的环境； 

⑤空冷器选用低转速风机； 

⑥在平面布置中，尽可能将高噪声设备布置在远离敏感目标的位置； 

⑦对消声有困难的设备，限制工人的接触时间，设置视频监控系统，减少现

场巡检，为现场巡检人员配备防噪声耳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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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合理选择流体介质管径，控制介质流速，气体流速控制在 10m/s 以下，液

体流速控制在 4.5m/s 以下，以控制流动噪声。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溶剂再生装置生产过程中无固废排放。 

硫磺回收装置固体废物污染源主要包括装置产生的废制硫催化剂、废加氢催

化剂和废瓷球，成分主要是 Al2O3、MoO3、TiO2、CoO、SiO2 等，以及吸附的硫

化物，按危险废物管理，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催化剂及瓷球均为三年更换

一次。 

由于危废产生周期较长，本次验收过程中无危险废物产生，产生后由公司委

托有资质厂家外委处置。废催化剂、废瓷球等均属于危险废物，依托现有工程 

1500m2 危废临时贮存场所，该危险废物临时贮存房建设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

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的要求。暂存后均委托有危废处置资

质单位处理，危险废物按照不同的类别和性质，分别存放于专门的容器中。 

以下是根据企业相关资料得出本项目危废产生量，危废产生情况详见表 3-1。 

表 3-1  固废源强及排放汇总表 

序

号 
固体废物名

称 
危险废

物类别 
危险废

物代码 
产生量

（t/a） 
形

态 
主要成分 

产废

周期 
危险 
特性 

污染防治

措施 

1 
废制硫催化

剂 
HW46 

900-037
-46 

27.97 
固

体 

Al2O3、

TiO2、

Fe2O3、硫

化物 

3 年/
次 

T 
外委有资

质单位处

置 

2 
废加氢催化

剂 
HW50 

261-152
-50 

12.73 
固

体 

MoO3，

CoO，硫

化物 

3 年/
次 

T 
外委有资

质单位处

置 

3 废瓷球 HW49 
900-041

-49 
6.27 

固

体 

Al2O3，

SiO2，硫

化物 

3 年/
次 

T 
外委有资

质单位处

置 

（五）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1）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①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安庆石化于 2022 年 12 月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进行了修订，本项目为改

建项目，在预案修订时已考虑本项目，于 2022 年 12 月 14 日并上报安庆市生态

环境局备案，备案编号为 340800-2022-00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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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防渗措施 

工程依据原料、辅料、产品的生产输送、储存、污水处理等环节，结合建设

项目总平面布置情况，将建设场地分为重点污染防治区和一般污染防治区。 

重点污染防治区主要包括地下管道、地下罐、生产污水井及各种污水池、生

产污水预处理等；一般污染防治区主要包括生产污水沟、地面等。 

本项目界区内分区防渗设计参照《石油化工工程防渗技术规范》

（GB/T50394-2013）中相关规定。装置区污染防治分区见下表。 

表 3-2  装置污染防治分区一览表 

装置、单位名

称 

环评要求 
落实情况 

是否

符合

要求 污染防治区域及部位 
污染防治

区类别 

装

置

区 

地下管道 
生产污水（初期雨水）、

污油、各种废溶剂等地

下管道 
重点 

地下污水管道采用 20 号钢无

缝钢管，管道外壁采用环氧煤

沥青漆做特加强级防腐，管道

连接方式均为焊接。 

符合 

地下罐 
各种地下污油罐、废溶

剂罐、碱罐、含油污水

罐等基础的底板及壁板 
重点 水池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0，

抗渗等级为 P8。水池的内表

面设置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

水涂料，厚度为 1.5mm。水

池的变形缝均设止水带，止水

带采用橡胶止水带。橡胶止水

带选用氯丁橡胶或三元乙丙

橡胶止水带。 

符合 

生产污水

井及各种

污水池 

生产污水的检查井、水

封井、渗漏液检查井、

污水池底板及壁板 
重点 符合 

生产废水

预处理 
生产废水预处理池的底

板及壁板 
重点 符合 

液硫池 液硫池的底板及壁板 重点 符合 

生产污水

沟 
机泵边沟和生产污水明

沟的底板及壁板 
一般 

采用防渗混凝土，混凝土强度

等级为 C25，抗渗等级为 P6，
结构厚度 120mm，泵边沟与

基础交接处设衔接缝，缝宽宜

为 20-30mm，嵌缝密封料宽

深比为 2:1，深度不小于

10mm，且不大于 15mm，衔

接缝内应设置嵌缝板，背衬材

料和嵌缝密封料。 

符合 

生产装置

区地面 
/ 一般 

采用刚性防渗结构，即采用抗

渗混凝土（抗渗等级 P6，混

凝土强度C25，厚度120mm），

基层 3:7 灰土垫厚层 250mm，

素土夯实路基（压实度 93%）。 

符合 

③事故水导排系统和风险防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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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范和控制发生事故或事故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物料泄漏和消防废水对

周边水体环境的污染和危害，降低环境风险，安庆分公司对事故废水进行三级防

控体系管理。 

装置事故水防范措施：  

一级防控措施  

在装置区设置围堰，对事故情况下泄漏的物料及消防废水进行收集控制，防

止泄漏物料扩散；围堰设污水与清净下水切换阀门，正常及事故情况下针对不同

废水实施分流排放控制。  

二级防控措施  

当围堰液位上升过快时打开切换阀门，将污水引入污水系统事故罐

(10000m3)，根据污染水质情况调送至污水系统进行处理。  

三级防控措施  

当污水量过大，污水处理系统无法满足要求时，关闭切换阀门，将废水引至

老区内 1 座事故储存/监控池(25000m3)。将污染控制在厂区，防止重大事故物料

泄漏污染和消防废水造成地表水环境影响。 

（2）在线监测装置 

①水质在线 

安庆石化废水总排口位于厂区西北侧，安装流量、pH、COD、NH3-N、总

磷、总氮等在线监测设施各一台，均与安庆市生态环境局联网。 

表 3-3 水质在线监控设施一览表 

监测因子 pH COD NH3-N 总磷 总氮 

设备型号 
pH/CM442-4JQ0

/0 
CODmaxII Amtax NA8000 CA80TP ZA80TN 

②废气在线 

项目废气设置监测口及采样平台，并安装的烟气在线监控设施，设置的在线

监控站房。Ⅲ硫磺回收装置尾气安装了 SO2 在线监测系统，设备型号为

ACX-C150，SO2 在线监测系统制造商为 ABB（中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7

月委托上海南空通讯电器设备有限公司进行的安装，9 月进行 72h 调试，调试期

间各项指标均合格，该系统于 2022 年 9 月 26 日与安庆市生态环境局网站进行联

网，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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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新带老 

环评中将 I、II 套硫磺回收尾气引入本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将 I、II 套硫磺

回收尾气增加后碱洗工艺。I、II 套硫磺回收尾气增加后碱洗工艺已重新立项，

并已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详见《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Ⅰ、Ⅱ

硫磺回收装置增设烟气后碱洗流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处理后

的尾气 SO2 排放浓度不大于 50mg/Nm³，满足《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0-2015）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要求。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环保设施处理效率 

（1）废水治理设施 

验收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含油系列处理系统对含油废水中 COD、

石油类最大处理效率分别为 94.33%、98.86%；含盐系列处理系统对含盐废水中

COD、氨氮、悬浮物、硫化物、全盐量、石油类最大处理效率分别为 94.07%、

92.25%、92.31%、96.15%、65.96%、97.22%。 

（2）废气治理设施 

验收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Ⅲ硫磺回收装置有组织废气中各污染物

最大基准氧含量排放浓度二氧化硫为 3.2NDmg/m3、氮氧化物为 3.2NDmg/m3、

硫化氢为 0.02mg/m3、非甲烷总烃为 15.6mg/m3、颗粒物为 1.1NDmg/m3。 

厂界外无组织废气中各污染物最大排放浓度颗粒物为 0.337mg/m3、非甲烷

总烃为 1.57mg/m3、硫化氢为 0.001mg/m3。 

本项目厂区内无组织非甲烷总烃最大浓度为 1.92mg/m3。 

（二）污染排放情况 

（1）废水 

本项目污水处理站排水口废水中 pH、COD、BOD5、氨氮、悬浮物、总氮、

总磷、石油类、硫化物、挥发酚、总钒、苯、甲苯、邻二甲苯、间二甲苯、对二

甲苯、乙苯、总氰化物、总有机碳最大浓度均满足《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GB31570-2015）、《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1-2015）、

《合成氨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8-2013）三个标准中最低排放限值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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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废气 

①有组织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硫磺回收装置废气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满足《石油

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0-2015）表 4 中特别排放限值要求，硫化

氢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2 中限值要求，非甲烷总烃

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限值要求。 

②无组织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厂界外无组织排放非甲烷总烃、颗粒物满足《石油炼

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0-2015）表 7 中排放限值要求；硫化氢满足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1993）表 1 中二级排放标准。本项目厂区

内无组织排放非甲烷总烃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37822-2019 表 A.1 中排放限值要求。 

（3）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厂界环境噪声昼、夜间监测值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标准限值要求。 

（4）固体废物 

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严格按照国家、省有关法律规定，建设一套科学的固

废处置系统。废瓷球、废制硫催化剂、废加氢催化剂等产生后暂存于厂区危废暂

存间，该危险废物临时贮存房建设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的要求。产生后由安庆石化公司定期委托有资质单

位进行安全处置，危险废物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

及其修改单标准要求进行贮存。 

（5）污染物排放总量 

根据总量核算结果本项目 COD 排放量为 0.986t/a，二氧化硫排放量为

0.494t/a。 

本项目实施后全厂总量 COD 为 212.591t/a，二氧化硫 273.954t/a，满足安徽

省环保厅总量函〔2009〕253 号文下达的全厂 SO28480t/a，COD770t/a 的总量控

制指标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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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地下水各污染物监测结果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Ⅲ类排放标准，石油类满足《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22）表 A.1 中限值标准。 

六、验收结论 
经对项目现场进行踏勘和检查，并对照竣工环保验收监测报告可知：本项目

严格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保护审查、审批手续完备，执行了环保验收

手续，已经采取的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物治理等治理措施有效，对项目区

环境没有产生不利影响。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本项目

的建设基本符合相关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七、后续要求 
（1）加强对各项污染治理设施的日常运行维护管理，保障设施正常稳定运

行，确保各项污染物做到稳定排放； 

（2）进一步加强生产管理，杜绝跑、冒、滴、漏的产生； 

（3）后续正常生产过程中，按照排污许可中自行监测要求进行日常监测； 

八、验收人员信息 
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成员见附件。 

 

附件：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成员一览表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 

2023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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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成员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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